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22年上海
帮扶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《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22年上海帮扶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梁人请〔2022〕21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二、县财政局要按照资金使用和管理有关规定，做好有关工作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、管理到位。
三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财政局和各项目实施单位，要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；资金使用单位要承担绩效主体责任，科学合理的设定、编制项目绩效目标，细化绩效指标。
四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根据项目实施进度，对项目进行督导检查；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监督管理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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